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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反目男方带走孩子藏匿

小洁与小勇在某县自上初中起相识，于2019年

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在保定市居住工作。婚后一年多

小洁生育一女，小勇请母亲前来帮忙照顾孩子。

在共同生活中，因琐事造成夫妻、婆媳之间矛盾

不断升级。孩子5个月大的时候，小勇母亲曾私自将

其带回农村老家，在小洁强烈要求下，小勇母亲第二

天才将孩子送回。

小洁与小勇在家庭矛盾中互不让步，两人开始分

居。由于协议离婚未果，孩子一直跟随小洁在保定生

活，小洁的母亲帮忙照看。

几个月后，小勇及其母亲从老家到保定看望孩

子时，以带孩子买东西为由，从小洁母亲手中将尚

在哺乳期内的孩子抱走，自此孩子由小勇及其母亲

抚养。

此后，小勇出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让小洁探望孩

子，双方亲属还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过冲突。

随后，小洁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为了要回孩子

的监护权，小洁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诉请小勇及

其母亲将孩子送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使对孩子的

监护权。

法院的一审判决，小洁的诉求未能达成，遂向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抢走幼龄儿侵害平等监护权

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小勇接走孩子的

行为是否正当和孩子由谁来抚养监护这两个问题上。

首先，关于小勇接走婚生女行为的正当性问题，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看，小勇

及其母亲擅自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婚生女接走并拒绝

将孩子送回母亲身边，直接导致母女不得相见，孩子

被迫中断母乳。其行为并未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发展的角度考虑，而是出于对自己情感需求的满足，

以爱之名剥夺了孩子享有母爱的权利。

从妇女权益保障的角度看，小洁与小勇作为婚生

女的父母，对孩子同样享有法律规定的监护权，且父

母双方的监护权平等，即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行使监护权时亦不应当侵害、阻止另一方行使权

利。小勇擅自将婚生女带走藏匿，致使小洁长期不能

探望孩子，其行为不仅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

造成损害，也是对小洁平等监护权的不当侵害。小勇

及其母亲的行为违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障

妇女权益以及平等行使监护权的原则，二审法院对被

上诉人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

其次，关于对婚生女由谁抚养监护的处理依据，

法院审理认为，确定婚生女抚养权的法定基本原则是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从本案件事实看，孩子自出生

起一直由小洁母乳喂养，在双方当事人分居期间亦随

母生活，至今未满两周岁，对于低幼龄未成年人而

言，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

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虽无

明确具体规定，但考虑双方当事人正在离婚纠纷期间

且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大程度保护

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

原则”的处理原则，本案中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分居后子女抚养争议亦采取该原则作为处

理依据。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勇及其母亲在指定期限内

将小洁与小勇的婚生女送交小洁，由小洁直接抚养；

同时，为保障小勇的合法权益，也对小勇探望权的行

使做出了详细具体的明确。

该案二审主审法官表示，妇女儿童作为社会群体

中的弱者，法律对其给予倾向性保护。作为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法院审结的首例婚内监护权

纠纷案件，本案的判决结果同时保护了未成年人利益

和妇女合法权益的实现。

主审法官在此提醒，夫妻双方要珍视婚姻珍重感

情，努力给自己和孩子完整幸福的家庭。即便双方身

陷家庭矛盾之中，也还是要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重，

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村委会出具“证明”
显示老人“已离世”

海沧区某村庄村民王先生于2019年离世，留下了

两处房子。2020年，村子启动整村拆迁，这两处自建房

可获得近千万元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属于王先生及其

妻子古女士的夫妻共有财产。因王先生去世，近500

万元的补偿款属于王先生的遗产，继承问题随之而来。

古女士及其3名子女拿着村委会出具的《亲属情况

证明》前去办理公证。这份证明显示：王先生父母不

详，已先离世。实际上，王先生的母亲邱老太依然在

世，已年逾九旬。

公证机构未进一步核实，便出具了《公证书》。之

后，拆迁安置补偿款全部发放，并由古女士领取。

起诉儿媳孙子孙女
老人分得儿子遗产

2021年，邱老太得知此事，协商不成，她将儿媳、孙

子孙女起诉至海沧区法院，要求分得拆迁安置补偿

款。案件审理时，古女士表示，丈夫生前有口头遗嘱，

对财产进行了安排，他们是按照拆迁公司的要求办理

公证，目的是履行丈夫的遗嘱。

海沧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证机构以不具有法律

效力的村委会情况说明出具《公证书》，与事实明显不

符，内容无效；另外，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先生留有遗

嘱，因此，其遗产应由邱老太、古女士和三名子女共五

位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

最终，海沧区法院判决古女士应向邱老太支付近

100万元。

公民的出生和死亡
应由公安机关登记

审理本案的法官表示，依据民法典第十三条的规

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也就是说，死亡是民事权利消灭的前提。审判实践

中，发现个别村委会超越其职能出具收养关系、婚姻关

系、死亡等相关证明，公民的出生和死亡依法应由公安

机关进行登记，基层组织应对出具证明材料进行规范。

婚姻存续期男方“抢孩子”被起诉
法院判决孩子由母亲直接抚养

因“被死亡”与儿媳、孙辈对簿公堂

九旬老太分得儿子百万遗产
《厦门晚报》彭菲 海法

被公证机构出具文书证明“已死亡”的老人，竟是案件的原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福建厦门海沧区法院近日发布一起继承纠纷典型案例，近千万元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引发了一场亲人之

间的诉讼。最终，法院判决保障了老人继承权。

《保定晚报》李宏奇 原潞

小勇和小洁夫妇因感情不和分居，婚生女随母亲小洁一起生活。小勇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女儿

抱走，并拒绝小洁探望，双方亲属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冲突。随后小洁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以监护

权纠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男方将孩子送回，由其依法继续行使对孩子的监护权。

近日，河北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小勇及其母亲在指定期限内

将孩子送交小洁，由小洁直接抚养。


